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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科函〔2023〕17 号

关于组织申报2022年度《清远市加快科技创
新发展的若干政策》第三条、第五条

奖励项目兑现的通知

高新区科技信息局、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、广清产

业园、各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清远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清远市加快科技创新发

展的若干政策的通知》（清府〔2020〕68号）和《清远市科学

技术局关于印发<清远市加快科技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>相关

条款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清科函〔2021〕42号）精神，现组织

开展2022年度《清远市加快科技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》第三

条、第五条奖励项目兑现申报工作，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申报内容

第三条 支持企业研发机构升级发展

（一）奖励类别

2022 年新认定的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补助。

（二）申报对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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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在清远市行政区域内设立、登记、注册并具有独立法

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。

2.根据《关于印发<清远市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管理

办法>的通知》（清科〔2017〕45 号）规定，2022 年新认定的

市级工程技术研究开发中心（2022 年前认定的，本政策不予

补助）。

（三）相关要求

符合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向所在地科技主管部门提交以

下资料（一式一份）：

1.《清远市支持企业研发机构升级发展补助资金申请

表》；

2.补助资金使用方案（须含补助资金产生的绩效目标）；

3.研发机构认定文件；

4.研发机构申报书；

5.法人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、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；

6.企事业单位上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；

7.研发机构上一年度工作总结。

以上资料加盖公章。省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不重复

补助。

联系人：科技合作与服务科 潘燕航，电话 3666913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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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支持科技孵化育成体系建设

（一）奖励类别

对在我市辖区内的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

（含科技企业加速器），其每孵化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给予奖励

10 万元，每年每家总额不超 100 万元。孵化出的高新技术企

业为 2022 年申报并获得国家认定，且为孵化器内的在孵企

业。

（二）申报对象

清远市辖区内具有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

（含科技企业加速器）资质的单位。

（三）相关要求

符合条件的单位根据申报奖励的不同类别向所在地科

技主管部门提交以下资料（纸质资料一式二份和电子版）：

1.《清远市科技孵化育成体系建设项目补助资金申请

表》；

2.市级（含）以上科技企业孵化器（加速器）等相关资

质认定文件；

3.高新技术企业清单及其证明资料（在孵企业营业执照

副本复印件、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复印件）；

4.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；

5.企业银行账户信息（户名、账号、开户银行、开户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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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行号）；

以上资料加盖公章。

联系人：高新技术科 黄剑文，电话 3360585。

二、申报时间

申报单位向所在地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提交申报

材料，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19 日。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

主管部门对辖区的企业申报材料进行初审，汇总后提交至清

远市科技局相应科室，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6 月 23 日，逾期

不再受理。

地 址：清远市清城区新城人民二路 9 号之 3 科技服务

生活大楼。

三、有关要求

请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依据《清远市科学技术

局关于印发<清远市加快科技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>相关条款

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清科函〔2021〕42号）相关要求，对本辖

区申报主体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核，并填写《2022年度若干政

策第三条、第五条奖励项目申报汇总表》（附件1）、《企业开

户许可证信息统计表》（附件2），盖章后报送至清远市科技局

相应科室。

附件：1.2022年度若干政策第三条、第五条奖励项目申

http://www.gdstc.gov.cn/msg/image/tzgg/2015/09/2015092902zcc02.doc
http://www.gdstc.gov.cn/msg/image/tzgg/2015/09/2015092902zcc02.doc
http://www.gdstc.gov.cn/msg/image/tzgg/2015/09/2015092902zcc02.do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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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汇总表

2.企业开户许可证信息统计表

3.清远市科学技术局关于印发《清远市加快科技

创新发展的若干政策》相关条款实施细则的通

知

清远市科学技术局

2023 年 6 月 12 日

http://www.gdstc.gov.cn/msg/image/tzgg/2015/09/2015092902zcc02.doc

	



